
村留用地开发利用指引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技术指引之五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海洋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

       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建立兼顾国家、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和农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调节机制；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

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 积
极盘活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农民居住、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空间和产

业用地需求。

“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发

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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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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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政府收储模式
政府收储指经集体决策后同意将村留用地交由政府收储，政府对村留用地进行重

新利用，村集体通过取得土地出让金或者物业返还等实现村留用地权益。

u 该模式适合缺乏自主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能力的村。主要利用政府承担公共服务和公
共设施的职责，利用行政资源优势推进村留用地开发利用，充分调动村的积极性，产
生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u “政府收储出让+配建物业返还”模式——通过收储、规划、出让、招商等系统推进，
既完善了该区域周边配套设施，又带动了集体经济发展；

u “政府收储出让+货币和物业返还”模式——政府既承担了公建配套的职责还让渡一
部分土地出让金权益。

u 收录案例（3个）：增城区万达项目、黄埔区村留用地开发项目、南沙区黄阁镇项目

02  合作开发模式
合作开发指村集体选择与政府、国企以及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出租、流转、以地入股

等形式进行合作开发。合作开发可以充分利用合作方在规划、审批、开发建设、物业

管理和产业运营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村留用地收益。

u 该模式村留用地所有权、使用权都不变或者仅流转部分土地使用权，给村集体吃了定
心丸。合作开发的村留用地保留集体所有权，依托周边的商业氛围或者主导产业，对
于合作开发建设项目，比如租赁住房、产业配套设施等的利用和收益带有预判性和可
行性。合作开发利用企业在建设、管理、运营及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合作到期后，建
成的物业按合同约定处理，也解决了村集体开发村留用地能力不足问题。

u 收录案例（4个）：增城区租赁住房项目、增城区永旺梦乐城•名古汇项目、白云区白
云汇项目、荔湾区村留用地项目

       村留用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效推进村留用地的开发利用，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村留用地开发利用指引》收集整理了我市村留用地高质量开发利用的主要模式及典型案例，包括政府收储、自
主开发、合作开发、纳入旧村改造，共4种模式，9个典型案例。

03  自主开发模式
自主开发指村集体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物业，建成后由村自主招商、运营和管理，

并获得收益。

u 该模式适合自主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能力强的村，村自主性大，收益回报全部归村，
可用于再扩大投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但对村集体所在的区位优势、经济实力、招商
渠道、专业人才等要求较高。受限于以上因素，村自主开发并取得较好成效的案例较
少。

u 收录案例（1个）：白云区商业大厦项目

04  纳入旧村改造模式
纳入旧村改造实施是指结合城市更新，将村留用地地块或未兑现的村留用地指标，在

编制旧村改造实施方案、土地整备方案时，将村留用地权益或通过将其它用地抵扣村

留用地指标后纳入改造一并实施等。

u 该模式将村留用地或者未兑现的村留用地指标纳入旧村改造实施，可以有效解决旧村
资金平衡问题，也可以适当增加村集体物业量。近年来，各区和村集体将村留用地或
未兑现的村留用地指标纳入城市更新实施的意愿较高。

u 收录案例（1个）：番禺区旧村改造项目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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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增城区万达项目

基本情况
村留用地210亩，位于增城开发区核心区，北面为创新大道，东面

为新福路，南面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区，西面为瑶田河。

主要做法
通过对村留用地重新规划开发，村留用地所有权发生变更，但村集

体享有返还或回购部分物业的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既获得实物补偿，
也有长久的租金收入。

增城区政府对210亩用地中的146亩用地由政府收储出让作为房地
产开发，将另外64亩划拨给新塘镇政府，规划为商业综合体项目。由
政府从146亩土地的出让金收益中拿出部分建设物业和周边公共基础设
施，政府招商引进万达项目，作为置换物业移交给村集体。

村集体和万达签订租用协议，租赁期限为20年，每五年为一个租金
调整周期，每个租金调整周期的年租金比上一个租金调整周期年租金
递增10%。

村留用地
（210亩）

政府收储用地
（210亩）

公开出让土地
（146亩）

划拨给新塘镇政府
（64亩）

房地产项目 政府房源
8.46万m2 政府招商 商业综合体

15万m2

万达集团
村集体

其他村

兑现其他村留用地
165亩

租金

出租

6.6万m2租金

出租

政府 完善城乡配套设施，激活经济活力

实施效果

7

村集体 获取物业
获得长久租金收入

企业 进驻增城区新塘镇，扩大商业版图

2-1 政府收储出让 + 配建物业返还 



案例二  黄埔区村留用地开发项目

基本情况
黄埔区科学城附近村留用地共37.26公顷，统筹开发后，根据实际

用地需求，居住用地安排22.48公顷（容积率2.5-2.8），商业或商务用
地安排13.71公顷（容积率2.5），道路用地等1.07公顷。

主要做法

  村集体将村留用地交由政府收储，按规划用途实行公开出让，村
集体获得土地出让金扣除政府市政投入成本外的收益（以物业建成返
还替代），政府解决市场上的居住、商业用地需求问题。

       村留用地交由黄埔区政府重新收储，收储出让所产生的土地出让
金在扣除政府市政投入成本后，剩余部分作为村留用地收储补偿款支
付给村集体。村集体使用该笔资金与土地受让人在确认成交后30个工
作日内，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由企业代为建设物业。村集体可通过出
租物业获得长期现金收益。

实施效果

政府 按城市规划实施用地功能，并可以解决市场上的居住、商业用地
需求问题

村集体 获得现金收益
获得物业，使农民分享开发带来的资产升值,并保障了长期收益

企业 取得了土地使用权，可进行融资或抵押，减轻资金压力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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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府收储出让 + 配建物业返还 



案例三  南沙区黄阁镇项目
主要做法

政府收储国有性质的村留用地进行土地出让拍卖，扣除土地成本后，
将土地出让金部分存入村集体公共账户（村集体可以根据本村实际，
申请提高支付现金的比例但不得超过30%），部分支付到村集体物业
建设资金专户，用于村分成物业部分的开发建设，并折算为购买物业
价款。

村留用地用地面积为17.53公顷，总建筑面积为45.1534万平方米。
政府收储村留用地并出让后，村集体获取部分土地出让金，其中一定
比例存入公共账户，其余用于购买地块南部的配套物业。

产业商建设、返租并统一运营管理村集体物业。

实施效果

基本情况
南沙区黄阁镇内村留用地，位于南沙区蕉门河中心区，凤凰大道西

侧，丰泽西路东侧，用地面积为175334平方米，采用“货币加物业”
兑现村留用地的模式进行开发利用，已建成集商业零售、商务办公、休
闲餐饮和综合娱乐为核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

村集体 政府 产业商 项目

村集体账户 扣留前期垫付资金 村集体资金账户

交付土地 土地进行招拍挂 建设运营

购买物业

物业补偿

货币补偿

政府 按城市规划实施用地功能，解决该区域商业用地需求问题

村集体 获得现金收益
获得物业，使农民分享开发带来的资产升值,并保障了长期收益

企业 取得土地使用权，可进行融资或抵押，减轻资金压力

1211

2-2 政府收储出让 + 货币物业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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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增城区租赁住房项目

基本情况
增城区开发区村留用地8公顷，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人才公寓），

其中住宅13.4万m2，共建租赁性住房2885套，户均46.4m2。

主要做法
村留用地明确选址后，在保障村权益、租金收益的前提下，把村

留用地交由国企建设租赁性住房，若干年后把土地、物业一并交回给
村集体。

按增城区规划，在落实增城开发区园区范围内120亩村留用地实物
留用的基础上，经与村集体充分协商，并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
确保村留用地权益归属村集体不变，通过“租用”模式暂将该地块交
由区属国有企业建设租赁性住房小区，建设成租赁住房后由政府运营
50年，50年期满后再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办至村经济联
合社名下。在村集体土地租赁期间，由增城开发区进行补贴资助，每5
年递增10%，保障村集体长期、稳定的收入。

实施效果
实景图

村留用地
（8公顷）

村民大会表决同意 土地租金
每5年递增10%

区属国企租赁
（50年）

区属国企建设租赁住房
（13.4万m2）

委托专业企业运营，
面向周边企业提供服务

50年租期满
地上物业

所有权归村所有

政府 盘活了农村留用地资源，拓宽了租赁性住房来源，促进了农村资
产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

村集体 村留用地所有权不变，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租金收入

企业 周边企业通过政府提供的租赁性住房，缓解了人才居住压力

1615

3-1 与政府合作开发 



案例五  增城区永旺梦乐城•名古汇项目

基本情况
增城区新塘镇村留用地约21.2公顷，东至香山大道，南至创新大道，

西至新耀北路，北至创建路，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2008年土地划拨
以来一直低效使用（做停车场）。政府招商引入永旺梦乐城•名古汇项
目，以国企为桥梁，采取租赁集体建设用地的形式开发。

主要做法
新塘镇以国企作为桥梁，依托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将21.2公顷

村留用地进行自主招商，引进合作开发主体。

由新塘镇全资成立的国有企业与村集体签订租地协议，再转租给开
发公司建设开发，建设完成后转租经营。项目租金每5年递增10%，租
期40年。

村留用地
（21.2公顷）

区属国企租地
（40年）

建设开发

转租经营

40年租期

实施效果

政府 通过项目开发，完善了片区商业配套，推动了产业经济发展

村集体 村留用地所有权不变，获得了长期稳定的租金收入

企业 通过永旺梦乐城•名古汇项目深化了在广州东部的商业布局

1817

3-2 与国企合作开发 



实施效果

政府 村留用地产业高端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探索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流转

村集体 保留绝大部分土地使用权
获得部分土地出让金和部分配套物业

企业 取得了部分土地使用权，可进行融资或抵押
享有物业运营收益

案例六  白云区白云汇项目

基本情况
白云区村留用地1.62公顷，为集体所有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规

划建筑面积约9万m2。地块建成白云汇广场并开业，打造成以“海、
陆、空”概念为主题、并集“生态体验、休闲观光、餐饮娱乐、文化
艺术、时尚购物”于一体的创新型生态体验式购物中心。

村集体 开发企业

产业商

获得土地使用权

项目

土地使用权
流转、转让

现金返还

自建、自营、
自主招商

对优质企业，可产权转让

联合 运营、招商

40年使用权

主要做法
村集体通过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流程，出让一定使用期限的土地使用

权，获得出让金收益及部分物业。而开发商取得流转后的土地使用权，
办理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可向银行进行融资或抵押贷款，并通
过自建自营、自主招商或联合产业商进行招商运营筹方式进行项目开
发。村集体所属物业一般均由开发商返租后进行统一经营。

开发企业以“450万元+无偿配建61601.6m2物业”的方式取得广
州市白云区马务村0.46公顷集体村留用地40年土地使用权，该企业对
整个村留用地(受让的28.385%份额用地和向村集体租赁的71.615%份
额的用地) 进行统一开发建设，村分成所得物业交由白云汇集团返租。

2019

3-3 与民企合作开发 



案例七 荔湾区村留用地项目

基本情况
荔湾区村留用地为学校项目征地产生村留用地，选址与主体项目相

邻。

主要做法
学校以租赁的方式取得该村留用地40年土地使用权，由学校将主

体用地和村留用地进行统一开发建设，村取得租金收益。

实施效果

政府 村留用地与主体项目统一规划，统一落地，保障公益性项目用地

村集体 保留土地使用权
村留用地落地即投入开发，获得租金

企业 降低土地取得成本，解决项目用地需求

用地单位 学校主体用地

村留用地
（用于建设学校国际部）

项目用地

村集体

征收主体用地
租赁村留用地

统一规划

一并报批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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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  白云区商业大厦项目

基本情况
村留用地开发项目为商业大厦，用地面积0.88公顷，地处黄边地铁

站，是整个广州设计之都项目最核心、区位条件最好的项目之一。该
项目落地以前，村留用地基本为空地和作停车场使用，收益不大。项
目建成后，增设商业购物、交通出行、休闲娱乐等公共配套，为村集
体带来可观的收益。

主要做法
村集体自行投资建设物业，建成后由村自主招商、运营和管理，并

获得收益。

村集体集中区域兑现村留用地指标，总用地面积约0.88公顷，建筑
面积约5.54万m2，建设高度为84米，计划建成地上22层、地下3层的
综合楼，其中1-3层为商业体。届时将配套有公交首末站、地下车库等
基础设施，打造集商业、办公、娱乐、高端公寓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后续村集体将根据广州设计之都国际时尚创意设计产业集聚的定位开
展高端招商，实现社会效益和集体经济利益“双丰收”。

实施效果

政府 将分散的村留用地指标集中兑现
开发项目契合区域发展

村集体 项目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获得长久租金收入

获得收益

自建、自营、自主招商
村集体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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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旧村改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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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  番禺区旧村改造项目

基本情况
位于长隆万博功能区，项目改造面积约162公顷，规划建设量约

391万m2，计划通过更新改造，彻底解决旧村现状用地功能混杂、公
共配套落后、人居环境差等问题，推动长隆万博商务区高质量发展。

主要做法
村留用地纳入旧村改造范围内是村留用地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结合城市更新，将村留用地地块或未兑现的村留用地指标，结合旧村
改造实施方案、土地整备方案，将村留用地权益或通过将其他用地抵
扣村留用地指标后纳入改造一并实施，并可按改造方案实际需求，安
排作为居住、商业等用地，既能推动村留用地开发利用形成产业集聚，
又能更好盘活历史存量用地实现节约集约。

里仁洞村内改造面积约162公顷，已落实历史村留用地31.93公顷，
其中改造范围内24.57公顷，由改造主体按规定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未
落实村留用地指标共3.12公顷，全部在本次改造方案中落实，结合城
市更新等相关政策办理村留用地新增建设用地报批手续。

已落实村留用
地

改造范围

待兑现和预支
村留用地指标

权益面积

纳入

折算

兑现盘活利用、转型升级

集中落地

旧改实施方案

纳入

实施

实施效果

政府 将分散的村留用地指标集中兑现，推动区域发展

村集体 低效村留用地盘活利用，产业集聚发展获得更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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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征收农
村集体土地留用地高效开发利用的

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0〕4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

的意见（穗府办规〔2018〕17号）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快
推进留用地落地兑现工作的通知

（穗规划资源规字〔2019〕3号）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广州市白云区征收农村集体土
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云府办规〔2018〕7号）

广州市白云区投资促进局关于印发
白云区村集体建设用地产业导入指
引的通知（云投促〔2021〕1号）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 广州开发区
管委会关于印发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
开发区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管理办

法的通知（穗埔府规〔2021〕2号）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南沙区关
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工
作的意见的通知（穗南开规划资源

规字〔2023〕1号）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广州市从化区关于促进农村集体
经济留用地高效开发利用的意见》
的通知（从府规〔202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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